
之江文宣工作室章程

（2015 年 12 月 20 日通过）

第一条 之江文宣工作室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学生自治组织，接受学院党委的领导

与团委的指导帮助，在国家法律法规与校规校纪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第二条 之江文宣工作室的任务包括：

（一） 宣讲浙江大学之江校区历史文化，包括之江大学校史、浙江大学校史；

（二） 宣讲之江校区文物保护现状与光华法学院发展情况。

第三条 之江文宣工作室在每周周五至周日全天接待校内外来客。

来客需至少提前三天预约，特殊情况未提前三天预约，或者需要周一至周四接待，之江

文宣工作室视队员时间安排决定是否接待。

寒暑假不接待1。

第四条 全体队员大会由本届全体队员组成。召开全体队员大会前，由队长确定本届全

体队员名单2。

全体队员大会是之江文宣工作室的权力机关，队长会议对其负责，受其监督。

全体队员大会行使下列权力：

（一） 修改章程；

（二） 监督章程的实施；

（三） 根据队长的提名，决定下一任队长人选；

（四） 根据队长的提名，决定本届副队长的人选；

（五） 罢免队长、副队长；

（六） 应当由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

经队长，学院党委、团委，或者三分之一以上全体队员提议，半数以上全体队员参加的，

可以召开全体队员大会。

第五条 之江文宣工作室章程的修改，由队长或者三分之一以上全体队员提议，并由全

体队员四分之三以上多数通过。

第六条 之江文宣工作室设队长一名，副队长一至三名，队长和副队长组成的队长会议

负责队内日常工作。

1 条文说明：队员可以以个人身份接待。
2 条文说明：本条并未禁止本届队员成为下一届队员，相反，此处正是为本科二年级升三年级成为下一届

队员预留空间。



队长会议表决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一人一票，票数对等时由队长最终决定。

队长会议有权解释本章程。

第七条 除首届队长外，队长由上一届队长提名，并经上一届全体队员大会到会人数三

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副队长由队长提名，由新一届全体队员大会到会人数过半数通过。

第八条 队长工作严重失职的，队员有权向学院党委、团委反映，学院党委、团委有权

提出批评意见，有权提议召开全体队员大会；经三分之一以上队员提议可以召开全体队员大

会，经全体队员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同意可以罢免队长，并选举新任队长。

选举新任队长，须经全体队员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同意。

队长外出或离职期间，由负责讲解考核的副队长代行队长职权。

副队长工作严重失职的，队长或三分之一以上全体队员有权提议召开全体队员大会，经

全体队员大会到会人数过半数通过。

第九条 光华法学院本科生二年级以上、研究生可以参加之江文宣工作室，经考核合格，

由队长签发工作证，正式成为之江文宣工作室讲解员。

考核标准由负责讲解考核的副队长制定，经队长核准公布。

第十条 队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 参加全体队员大会，行使表决权；

（二） 对队内工作提出建议；

（三） 对队长会议做出的决定提出批评意见；

（四） 就工作问题向其他队员寻求帮助；

（五） 其他应当享有的权利。

第十一条 队员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 按时参加全体队员大会和例会，有正当理由不能参加须会前向队长请假并说明

理由，会后应及时查看会议记录；

（二） 积极认领并高质量完成讲解任务；

（三） 积极参加队内活动，完成队内分配的任务；

第十二条 讲解任务由队员自愿认领，认领人数超出实际需求人数时，由队长决定讲解

人选3；认领人数不足实际需求人数时，由队长根据队员时间安排分配任务。

特殊情况由队长直接指定特定队员领取任务。

第十三条 之江文宣工作室每个长学期召开一次表彰大会，对讲解次数最多的同学和在

3条文说明： 根据讲解次数、接待对象与讲解能力、认领先后等因素综合确定。



队内活动中付出最多的同学给予物质奖励。4

队长5不在上述表彰范围之列。

第十四条 队员毕业离校，正式退出之江文宣工作室。

队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退出之江文宣工作室：

（一） 报名参加之江文宣工作室两周后，无正当理由未参加考核的；

（二） 第一次考核不合格，补考后仍不合格的；

（三） 连续两次未参加例会，或者一学期未参加例会三次以上的，且无正当理由的；

非本届队员不适用前款第（三）项之情形。

对于“视为退出”的队员，由队长会议斟酌后通知本人。

第十五条 队内会议包括全体队员大会、例会、队长会议。

之江文宣工作室至少每两周开一次例会。

第十六条 之江文宣工作室，又名之江文化宣讲队，简称“之江文宣”。

第十七条 本章程所称“以上”，包括本数。

第十八条 本章程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4 参考方式：实际购买价格不超过 50 元的书籍一本，如果讲解次数最多的同学出现两人及两人以上的并列，

共同分享 100 元的购书奖金；由队长会议评选出队内活动付出最多的同学一至两名，奖励方式同讲解次数

最多的同学。
5 条文说明：由于根据第十二条队长有权指定特定队员包括本人领取任务，且奖励措施的主要目的是激励

队员积极参与队内工作，而统筹整个工作是队长的职责，所以队长不宜在表彰范围内，但副队长在表彰范

围之内。


